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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選舉委員會第409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時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參、出席人員：邱樟林、顏文齊、黃信雄、魏平祺、柯育沅、黃茂松、

林勝利、楊仲 

肆、請假人員︰郭德田、郭林勇 

伍、列席人員：吳淑玲、王榮煌、李焜鵬、吳月娥 

陸、主席：賴振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施麗芬 

柒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捌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（暨主席裁示）執行情形（如會議資料） 

玖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總幹事工作報告： 

(一) 經奉行政院指示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每一投票所無論投

票權人人數多寡，均設置6個遮屏(外加1個防疫專用遮屏)，

避免重蹈107年公投投票塞車情形。 

(二)為模擬投票權人至投票所領票、圈票、投票之程序、動線、

防疫配合措施作業，評估投票所需時間，針對投票作業突發

狀況及其因應處理方式進行演練，發現可能產生問題，預為

因應，作為改善投票作業之參考，並提升投開票所工作人員

處理突發狀況應變能力。另為維護身心障礙投票權人投票權

益，協助其瞭解投票程序、投票注意事項及協助措施俾利其

行使投票權，爰於11月3日及11月4日假本縣彰化市生活藝文

館及員林市調解委員會辦理投票程序模擬演練及身心障礙投

票權人模擬投票演練，本次演練成果及活動剪影業已函報中

選會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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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為利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完成日後，戶籍遷

徙之投票權人投票通知單確實分送及寄送，以維護投票權人

投票權益，及使相關作業人員確實瞭解投票通知單分送及寄

送作業規定，依中選會訂定旨揭注意事項邀集本縣各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及戶政事務所於11月6日上午10時假本會會議

室召開協調會，俾利確實辦理投票通知單增印及寄送作業。 

(四)中選會為了解本會籌辦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選務及防疫工作

辦理情形，經於11月16日上午11時由李主任委員進勇率莊主

任秘書國祥及相關處（室）主管赴本會訪視並舉行座談，會

中就本次公投投開票作業、選務防疫及各項應行注意事項進

行提示及意見交換，避免重蹈107年公投投票之亂象。 

(五)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電腦計票教育訓練，經於11月23日假本

會會議室辦理2場次教育訓練，由各公所派員參訓，以利投票

日電腦計票作業順遂。 

二、監察小組工作報告： 

(一)110年11月17日召開第132次監察小組會議，會議通過110年全

國性公民投票監察小組工作項目一覽表一種，並討論關於110

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本小組工作之規劃及分配、投開票所監察

員遴聘等事項。 

(二)103年五合一選舉民主進步黨所推薦芬園鄉長候選人劉玉秋犯

交付賄賂罪定讞，推薦候選人之政黨違反連坐裁罰之規定，

經充分討論後，依法作成裁法決議，提請貴會審議。 

(三)110年11月17日舉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監察實務研習，

承蒙中央選舉委員會派員督導、本會賴主任委員指導，由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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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幹事主持綜合座談，會中委員熱烈發言形成共識，成果報

告已經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鑒核。 

三、洽悉。 

拾、討論提案： 

第1案 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案由：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，本縣秀水鄉第382投開票所地點因投

票日舉辦年度廟會法會，擬變更地點，提請審議。 

辦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公告該投開票所變更地點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2案 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案由：關於民主進步黨推薦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本縣芬園鄉第

17屆鄉長候選人劉玉秋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事件裁罰案，

請審議。 

辦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後裁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拾壹、散會：15時45分。 


